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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资设立深圳机场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事项 

为有效增强深圳机场信息化建设及运营的专业能力，促进新技术在机场管理

与服务中的运用，公司拟与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

共同出资设立深圳机场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

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信息公司”）运营深圳机场信息业务，为机场集团及本公

司信息规划提供从解决方案到信息资源投资、建设、保障与运营的综合服务。主

要业务范围包括：公共基础信息资源管理、生产及管理信息系统运维、机场虚拟

社区平台信息服务与商务资源开发等。信息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其

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机场集团出资人民币 500万

元，占比 50%，出资各方均以现金出资，一次性缴付。 

（二）本交易事项的交易双方为本公司和本公司控股股东机场集团，构成了

关联交易。本交易事项为本公司和机场集团合资设立深圳机场信息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本次交易的实施及相关协议的签署未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审议程序 

本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进行了表

决；关联董事汪洋、张功平、秦里钟、张淮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

董事一致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本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张建军、汪军民和黄亚英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

关联交易发表了专门意见。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市府二办一楼 102—111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国际机场 

法定代表人：汪  洋 

成立时间：1989年 5月 11 日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深字440306192171137号、深地税登字440306192171137 

主营业务范围：客货航空运输及储运仓库业务，航空供油及供油设施、通讯

及通讯导航器材；售票大楼及机场宾馆、餐厅、商场的综合服务及旅游业务；航

空机务维修基地及航空器材；经营指定地段的房地产业务；机场建筑物资及航空

器材、保税仓储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教育培训、小件寄存、打字、复

印服务；进出口业务；从事广告业务；非营利性医疗业务；机场及相关主营业务

的投资；机场水电运行维护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控股的国有企业，持有本公

司 56.97%的股权。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市属大型重点国有企业，负责深圳机场的投资建设与经营

管理。原名为“深圳机场公司”， 系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深府办[1989]336

号文批准于 1989 年 5 月 11 日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由深圳市财政局及深圳市

投资管理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并由深圳市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管理权。1994 年 6 月 30 日，经深圳市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以深投字[1994]80 号文批准，机场集团更名为“深圳机场（集团）公司”，



并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号为 4403011022938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注册资本 94,924 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为 15 年。2004 年，经深圳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批准，经营期限延长至 2039年 5月 11日止。2001年 7月 27日，经深圳

市国资委[2001]7 号文批准，机场集团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自 2004 年

4月 20日起，机场集团正式更名为“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并办理了相

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5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273,247万元，净利润 48,514

万元。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3,089,448 万元，净资产 1,724,746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深圳机场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二）企业类型：法人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三）股东出资情况：信息公司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各股东出资

额及所占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500 50% 自有现金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500 50% 自有现金 

（四）交易定价 

本次交易按照注册资本及股权比例计算出资，信息公司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本公司与机场集团各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持股比例均为 50%，现金

出资，一次性缴付，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合理。 

（五）经营期限:20年。 

（六）投资主体及股权比例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 500万元，占比 50%；深圳市机场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 500万元，占比 50%，现金出资，一次性缴付。 

（七）公司治理架构 

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公司设执行董事一名，由股东会任免或更换。执行董事可以兼任总经理。公

司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两名。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股东会聘任及解聘。

总经理、副总经理等管理人员组成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合资公司的经

营管理。 

公司设监事两名，双方股东各提名一名监事。 

根据股东双方协商，信息公司由本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 

（八）业务范围 

信息公司的定位是为机场集团及本公司信息规划提供从解决方案到信息资源

投资、建设、保障与运营的综合服务运营商。主要业务范围包括： 

1.公共基础信息资源管理 

负责机场集团及本公司公共基础信息资源的投资、建设、运维服务、资源经

营等。现有资源包括通信管道、机房设施、服务器、综合布线，以及通讯网络、

数据服务等。新增资源包括智慧机场建设所需的无线频点、公网和私网 IP、地理

信息等新增信息基础资源。 

2.生产及管理信息系统运维 

负责机场集团及本公司生产管理及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含软、硬件）投资、

建设、运维服务、资源经营等业务。现有资源包括生产系统和企业管理系统；新

增资源包括支持智慧机场所需其他生产管理及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3.机场虚拟社区平台信息服务与商务资源开发 

负责机场集团及本公司旅客服务、电子商务等信息系统（含软、硬件）的投

资、建设、运维服务、资源经营等。现有资源包括官方网站、微信应用和移动应

用等客户服务系统，以及微商城等电子商务系统；新增资源包括支持智慧机场所

需旅客信息化服务体验项目和虚拟社区平台电子商务资源等。 

（九）业务模式 



1.委托服务业务 

机场集团及本公司将现有信息资源及业务全部委托信息公司进行运维保障，

或委托信息公司提供新增信息业务解决方案、开展项目建设及后期运维保障，信

息公司通过委托服务费、咨询费、代建费及成本结余奖励等方式获取收益。 

2.委托经营业务 

机场集团及本公司将现有及新增对外收费的信息资源（如：公共的信息管线

租赁、电话通讯网、航站楼内的机柜、管线网络、信息点、生产系统、1800M等）

委托信息公司统一运营，信息公司按照运营收入的一定比例获得运营收益。 

3.特许经营业务 

机场集团及本公司将机场虚拟社区的信息资源平台（如大数据、会员系统、

电子商旅服务）特许给信息公司经营，并按照不同项目、不同商业模式向信息公

司收取特许经营费。 

4.自主开发业务 

信息公司可依托专业能力提升，开展管理与服务输出、产品研发与销售、自

建与经营“云”平台及对外业务合作（含股权类），并通过咨询费、销售收入等方

式获得收益。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信息化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

次交易有利于增强深圳机场信息化建设及运营的专业能力，有利于促进新技术在

机场管理与服务中的运用，有利于开发机场虚拟社区信息资源平台价值，符合公

司的长远发展目标。 

本次投资存在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大幅波动、外部信息设备与信息系统生产等

资源价格上涨，将对机场信息资源运营维护和价值提供造成影响的风险。行业竞

争的加剧也将影响机场信息业务的对外拓展。 

此次关联交易双方均以现金投资，按出资额确定双方的持股比例，没有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

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15年 1月 1日至披露日，本公司与机场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累计发生各

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50,273 万元；主要包括：代理结算飞机起降费、支付水

电费、场地使用费、航空主业配套设施的租赁费、房屋租赁费、委托管理费、物

业管理费、油料费等。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建军、汪军民、黄亚英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认

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

关联董事就本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 

（二）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进行了充分论证，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充

分的决策依据。 

（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了解。我们

认为： 

在信息技术的全面应用和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态势下，一些国际先进的大

型机场均加大了信息化建设力度，顺应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积极获取竞争优

势。但目前深圳机场信息化水平仍相对滞后，未能建立市场化的激励体系，难以

支持转场后业务增长的需要；与机场集团信息资源协同效应欠缺，无法保障机场

信息价值的持续提升。 

与机场集团合资设立信息公司、运营深圳机场信息业务，能够顺利构建市场

化经营机制，适应机场互联网和旅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增强深圳机场信

息化建设及运营的专业能力。设立合资公司能够促进新技术在机场管理与服务中

的运用，有利于开发机场虚拟社区信息资源平台价值，符合公司打造“智慧机场”

的长远发展目标。 



（四）本次交易按照注册资本及股权比例计算出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注册

资本拟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0%，关联方

均以自有资金进行参股，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向关联方提

供服务，将以市场化原则定价，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 

（五）上述关联交易与机场集团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但不形成被其控制状

态，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六）我们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本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